
A股简称：招商银行 A股代码：600036 公告编号：2025-02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离任的基本情况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董事会收到本公司执行董事朱江

涛先生的辞任函。 朱江涛先生因工作原因， 向本公司董事会提请辞去执行董

事、董事会关联交易管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及副行长职务。朱江涛

先生的辞任自2025年5月23日起生效，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

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

未履行完毕的公

开承诺

朱江涛

执行董事

董事会关联交

易管理与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

委员

副行长

2025年

5月23日

2025年

6月28日

因工作原因 否 否

朱江涛先生已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 也无与其辞任有关的其

他事项需要提请本公司股东和债权人注意。

本公司董事会对朱江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本公司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

价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二、董事离任对本公司的影响

朱江涛先生的离任不会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朱江涛先

生已按照本公司相关管理规定做好工作交接。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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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招商银行）于2025年5月21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知， 于5月23日以远程

视频电话会议方式召开会议。 会议由缪建民董事长主持，应参会董事13名，实

际参会董事12名，石岱非执行董事因其他公务未出席，委托朱立伟非执行董事

代为出席会议。 本公司7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招商银行副行长辞任的议案》，同意朱江涛先生因

工作原因辞去招商银行副行长职务，辞任自2025年5月23日起生效。

同意：1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朱江涛先生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 也无与其辞任副行长有关

的其他事项需要提请本公司股东及债权人注意。 本公司董事会对朱江涛先生

在担任副行长任职期间为本公司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致以衷心的感

谢。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王小青先生为执行董事的议案》，同意由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提名王小青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并

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王小青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

需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进行审核，任期自董事任职资格核准之日起，至第

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同意：1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并同意将其提交本公司

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件：1.王小青先生简历及相关信息

2.招商银行独立董事关于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3.招商银行独立董事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1：王小青先生简历及相关信息

王小青先生，1971年10月出生，本公司副行长。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

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2005年3月至2020年3月在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历任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组合管理部副总经理、组合管理部总经理、总

裁助理、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2020年3月加入本公司，先后任招商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本公司行长助理。 2023年2月至2024年10月兼任本

公司深圳分行行长。 2023年7月起任本公司副行长。兼任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信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

除上文所述外，王先生于过去三年没有在其他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职

位或有其他重要任职及资格。 除上文所述外，王先生与招商银行其他董事、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股东无任何关系。 王先生与招商银行不存在利益冲

突，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情况，也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则规定的不

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期，王先生持有本公司62,000股A股，其未受过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有关监管机构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若王先生获委

任为本公司执行董事，其不会收取董事酬金，其薪酬将根据本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有关规定确定（具体薪酬可参阅本公司年报）。

附件2

招商银行独立董事关于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招商银行的独立董事，本着公开、公正、客观

的原则，对招商银行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选聘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我们认为王小青先生作为第十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 其任职资

格、提名程序及选聘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孟刚、刘俏、田宏启、李朝鲜、史永东、李健

2025年5月23日

附件3

招商银行独立董事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我们作为招商银行的独立董事，以客观、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认真审阅

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的《关于招商银行副行长辞任的议案》，现

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董事会同意朱江涛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招商银行副行长职务， 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我们认为相关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不会对招商银行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孟刚、刘俏、田宏启、李朝鲜、史永东、李健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066�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2025-026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交易

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3号中电长城大厦A座24楼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戴湘桃先生

6．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2025-016

号）《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25-023号）公告了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19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1,353,187,6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41.949%。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其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

269,305,475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39.34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2,716人，其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3,882,13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

份的2.600%。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高管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股东中国电子有限公司、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湖南计算机厂有限公司（以下

合称“关联法人股东” ）就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中的关联交易议案回避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

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348,579,81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0%； 反对4,

187,5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弃权420,285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4,204,7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65%； 反对4,

187,5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0%；弃权420,28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5%。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

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348,553,21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8%； 反对4,

189,6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弃权444,785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7,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4,178,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20%； 反对4,

189,6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4%；弃权444,78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6%。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

通过。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348,552,71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8%； 反对4,

160,0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弃权474,885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7,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4,177,6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19%； 反对4,

160,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3%；弃权474,88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

通过。

4．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348,623,06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3%； 反对4,

170,9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弃权393,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8,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4,247,9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39%； 反对4,

170,9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92%；弃权393,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9%。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

通过。

5．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同意1,348,630,71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3%； 反对4,

094,9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弃权461,985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4,255,6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52%； 反对4,

094,9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63%；弃权461,98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6%。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

通过。

6．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以及下属公司之间担保的议案

同意1,346,836,16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1%； 反对5,

811,9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弃权539,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9,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2,461,06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01%； 反对5,

811,9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弃权539,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

通过。

7．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所持股份需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 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54,334,17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85%； 反对3,

994,5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2%；弃权483,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3%。

该项提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及律师姓名：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覃正伟律师、刘品律师。

2．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

202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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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94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9 － 2025/5/30 2025/5/30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9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公司股份1,302,172股不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公司

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股份

数后的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94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

一年度。 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为462,026,431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公司股份1,302,172股， 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数为460,

724,259股。 以460,724,25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94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181,525,358.05元。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流通股份

变动比例为 0。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的“现金红利” 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

计算得出的每股现金红利：

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60,

724,259×0.394）÷462,026,431≈0.393元/股；

综上， 本次除权（息） 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393）÷（1+0）=前收盘价格-0.

393。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9 － 2025/5/30 2025/5/3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不参与分配的股份， 以及自行发放对象所持股份红利由

公司直接派发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1）公司控股股东张帆先生、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期员工持

股计划、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深圳市汇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由公司自行

发放；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存放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

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39400元；待其转让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

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下简称“《通知》” ）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

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5460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

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 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进行派

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号）的有关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35460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

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向上市公司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

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该类股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的相关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

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39400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36381882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0756� � � � � � � � �证券简称：浪潮软件 公告编号：临2025-021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5月23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21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

7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绍祥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一致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

程》有关条款内容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5年5月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议于2025年6月10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一项议案，有关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25-022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756� � � � � � �证券简称：浪潮软件 公告编号：临2025-022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1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10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1036号S06楼南三层309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10日

至2025年6月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于2025年5月24日在指定的报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了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三)本所认可的其他网络投票系统的投票流程、方法和注意事项。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56 浪潮软件 2025/5/3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出席会议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应持有的证件：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的身份证、证

券账户卡、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出席会议；委托他人出席的，受托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证券账户

卡、委托人持股凭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登记手续及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应持上述证件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

通过传真、信函等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前款规定的有效证件复印件），附联系电话，并注明“股东大

会”字样。

（三）登记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1036号本公司证券与投资部。

（四）登记时间：2025年6月9日9:00-12:00，13:00-16:00。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1036号公司证券与投资部

联系电话：0531-85105606

传 真：0531-85105600

电子邮箱：600756@inspur.com

邮政编码：250101

联系人：王亚飞

（二）本次股东大会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交通、食宿等费用。

特此公告。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1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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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余杭区创景路500号衢州发展大厦18楼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8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56,160,9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05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付亚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虞迪锋先生出席会议；副总裁潘孝娜女士、财务总监杨天先

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81,704,946 98.5560 62,976,904 1.2214 11,479,135 0.2226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83,697,146 98.5946 60,527,504 1.1739 11,936,335 0.231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2,090,726 98.3695 82,783,158 1.6055 1,287,101 0.025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83,076,546 98.5826 60,969,604 1.1825 12,114,835 0.2350

5、议案名称：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6,670,660 96.9541 81,296,258 2.9781 1,852,301 0.0679

6、议案名称：关于衢州工业集团向公司提供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08,409,304 97.2045 63,931,404 2.3825 11,082,377 0.4130

7、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82,016,704 98.5620 61,685,384 1.1963 12,458,897 0.2416

8、议案名称：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35,488,255 95.7202 204,472,433 3.9656 16,200,297 0.3142

9、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86,128,624 98.6418 57,803,084 1.1210 12,229,277 0.2372

1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薪酬和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7,587,204 98.4761 67,285,884 1.3050 11,287,897 0.2189

11、议案名称：关于监事薪酬和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6,365,704 98.4524 68,551,184 1.3295 11,244,097 0.2181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项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70,105,304 98.3310 82,390,658 1.5979 3,665,023 0.071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4,899,079,66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73,011,060 67.2981 82,783,158 32.2011 1,287,101 0.5008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44,521,860 88.1056 18,578,504 11.3261 932,101 0.568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28,489,200 30.6174 64,204,654 69.0010 355,000 0.3816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3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173,011,

060

67.2982 82,783,158 32.2012

1,287,

101

0.5007

5

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

案

173,932,

760

67.6567 81,296,258 31.6228

1,852,

301

0.7205

6

关于衢州工业集团向公司提

供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议案

182,067,

538

70.8210 63,931,404 24.8682

11,082,

377

4.3108

7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的议案

182,937,

038

71.1592 61,685,384 23.9945

12,458,

897

4.8463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

项的议案

171,025,

638

66.5259 82,390,658 32.0485

3,665,

023

1.425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7涉及关联交易，其中议案5关联股东浙江新

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黄伟先生回避表决，林俊

波女士未参与投票；议案6关联股东衢州智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衢州市新安广进智造股权投资合伙企（有限合伙）回避表决；议案7无关联股

东需要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章佳平、黎泽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